广东省食品药品审评认证技术协会
[bookmark: _GoBack]收费行为操作规范（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协会各类经营性收费行为，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维护协会及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促进协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及本协会《章程》，结合本协会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协会向会员及服务对象收取的各类费用，主要包括会费、经营服务性收费和其他收费。
第三条 本协会开展的各类收费业务应当符合协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履行章程规定的程序，坚持依法合规、公开透明、平等自愿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收费分类
第四条 本协会收费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一）会费：按年度向单位会员收取，用于保障协会正常运转和为会员提供基本服务项目。列入会费保障的基本服务项目，不得另行向会员收取费用。
（二）经营服务性收费：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费：包括捐赠、赞助、政府资助等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章 会费管理
第五条 本会依据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工作成本和会员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会费标准，遵循合理负担、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会费须采用固定标准，不具有浮动性，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自通过会费标准决议之日起30日内，向全体会员公开。
第六条 本协会会费标准如下：
（一）副会长单位：50000 元/年；
（二）常务理事单位：10000 元/年；
（三）理事单位：3000 元/年；
（四）会员单位：1000 元/年；
第七条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不单独制定会费标准，不重复收取会费。

第四章 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
第八条 本协会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咨询服务、人才培训、课题研究、学术交流、团标编写、编辑刊物及政府委托的相关事项等有偿服务活动，可以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
第九条 经营服务性收费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公开、诚实信用的原则，收费标准合理，不得强制收费。
第十条 本协会开展经营服务性活动，不得将自身经营性活动转包或者委托与负责人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实施，不得将自身经营活动收支纳入其他单位法定账册核算。

第五章 其他收费管理
第十一条 本协会按照章程规定，可以接受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捐赠以及政府购买服务或政府资助。接受捐赠应当签订捐赠协议，并按照捐赠人意愿合理使用。

第六章 收费公示与信息公开
第十二条 本协会应当在住所、服务场地的醒目位置以及门户网站等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性质、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依据等信息，便于社会公众获取或了解。
第十三条 本协会应当充分保障服务对象对收费的知情权，在收费前要履行告知义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服务对象与其进行交易。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广东省食品药品审评认证技术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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